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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零零六年四月十八日來信已收到，謝謝。  

 

 屋宇署負責確保私人樓宇的安全，包括在私人樓宇

內改動工程的安全。任何改動工程如涉及樓宇結構，須

在施工前取得屋宇署的批准及同意；如改動樓面間隔安

排與樓宇結構無關，則可能毋須屋宇署的事先批准。儘

管如此，若改動工程違反《建築物條例》的規定，皆被

視為違例建築工程（違建工程），當局可能會根據該條

例的規定向業主採取執法行動。違建工程的例子包括未

經批准加建的間隔牆和加厚的地台而引致超出樓宇結構

的負荷。  

 

 根據屋宇署的清拆僭建物政策（請參閱附件），違

建工程如構成迫切危險或嚴重危害健康，便屬於即時執

法行動的類別，屋宇署可向業主發出法定命令，要求拆

除有關的違建物或進行其他糾正工程。至於不屬該類別

的違建工程，屋宇署可向業主發出警告通知；如業主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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絕在限期前進行清拆，屋宇署便會考慮把有關警告通知

於土地註冊處註冊。  

 

 滲水是私人樓宇管理及維修常見的問題。樓宇業主

須承擔解決有關問題的責任。而在處理滲水投訴方面，

政府的角色是履行法定職責，保障公眾利益。食物環境

衞生署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》(第 1 3 2 章 )的規定，

獲授權處理渠管滲漏引致的環境衞生滋擾問題；屋宇署

根據《建築物條例》的規定，就涉及損毀渠管或危害樓

宇安全的滲水個案採取執法行動；水務署則根據《水務

設施條例》 (第 1 0 2 章 )所訂，獲授權規定註冊用戶須糾

正供水管滲漏，以免浪費食水。  

 

 由二零零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起，屋宇署聯同食物

環境衞生署在深水埗區設立了聯合辦事處，以試驗性質

提供｀一站式＇處理滲水投訴的服務，包括處理因改動

樓面間隔而引致的滲水投訴。由於這個試驗計劃成效理

想，兩個部門正着手把服務擴展至全港，為期三年。  

 

  為了協助業主以簡單、合法及安全的方法進行小型

工程，政府將會在下個立法年度引入一個新制度，規管

小型工程，包括某類型的樓宇改建及加建工程。此外，

政府已於近期就擬議中的強制驗樓計劃進行公眾諮詢。

雖然該項計劃主要針對檢驗樓宇的公用地方，但亦會提

高市民關注維修樓宇的重要性的一般意識。我們會定期

覆檢現行樓宇改動工程的規管措施，並會考慮是否需要

加強這方面的規管。  

 

 

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 

 （伍靜文        代行）  

 

副本送：屋宇署署長（經辦人：曾祥全先生）  

 

二零零六年五月十日  

 






